
培正教〔2020〕55号
广东培正学院关于印发体育运动队

参加对外竞赛奖励办法的通知
学校各部门：

为进一步提高学校体育运动成绩，鼓励各运动队积极代表学校对外参加各项体育运动竞赛，为学校争光，特制定《广东培正学院体育运动队参加对外竞赛奖励办法（2020年修订）》，经2020年11月17日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广东培正学院
2020年12月4日
广东培正学院
体育运动队参加对外竞赛奖励办法

（2020年修订）

为鼓励在校大学生刻苦训练，积极代表学校参加校外大型比赛并争得荣誉，从而促进我校体育运动的全面发展，本着物质与精神鼓励相结合的原则，参考学校关于学生参加校外科技、文艺获奖的奖励办法，特修订本办法：
一、本办法中的比赛特指由广东省教育厅主办或承办的省大学生年度单项体育竞赛活动。
二、本办法中的获奖人员特指由体育学院组织的学校体育运动队正式参赛人员。
三、奖励总则明细详见表一：
表一  奖励总则明细表
	省大学生年度单项比赛
	奖励金额
	荣誉奖励

	
	
	运动员
	教练员

	第一名
	3000
	年度校级最佳运动员
	年度校级最佳教练员

	第二名
	1500
	年度校级优秀运动员
	年度校级优秀教练员

	第三名
	1000
	
	

	第四名
	700
	
	

	第五～六名
	500
	
	

	第七～八名
	300
	
	


备注：

1.以上比赛项目特指前一届或明确列为下一届省大学生运动会设置项目。

2.参加由教育部学生体育协会主办或承办的比赛奖励办法如下：

（1）所参加的项目是前一届或明确列为下一届省大学生运动会设置项目获得名次的，奖励金额上浮20%。

（2）参加其他项目获得名次的，参照省大学生年度单项比赛同名次奖励。

3.其它非省大学生运动会设置项目参加省大学生年度单项比赛获得名次的，按相应名次降2个档次进行奖励。

4.按等级设置的奖项，一等奖参照相应名次第一名奖励，二、三等奖均参照相应名次降1个档次进行奖励，三等奖后无奖励。

5.省大学生年度单项比赛项目若分甲A、B组进行时，甲B组降2个档次给予奖励。

6.参加省大学生运动会比赛时获得相应名次和奖项，奖金数额加倍(×2)给予奖励。

7.取得第一名成绩的运动员、教练员获年度校级最佳运动员、教练员称号，取得第二至三名的运动员、教练员获年度校级优秀运动员、教练员称号。

四、奖金发放细则详见表二：
	表二  奖金发放细则表

	项目类别
	项 目
	运动员
	教练员
	备注

	
	
	主力队员50%人数
	替补队员50%人数
	主教练
	教练
	

	集体项目
	篮、排、足球
	按名次
	降一档

名次
	按名次

×2
	按名次
	按规程人数计算

	
	乒乓、羽毛、网、毽球
	
	
	按名次
	降一档名次
	男团、女团或混合团体

	其它项目
	田径、游泳、定向越野
	单人按名次，

其它见备注
	最好名次+               其它名次总和×0.2
	次好名次+               其它名次总和×0.1
	3-6人项目名次×2

6人以上项目名次×3

	
	健美操
	
	
	
	

	
	乒乓、羽毛、网、毽球
	
	
	
	

	
	武术、跆拳道、健体
	
	
	
	

	其它奖项（元）
	团体总分奖
	按名次×2
	奖励全队教练员、运动员

	
	优秀运动员、教练员
	1000
	按获奖人次

	
	个人体育道德风尚奖
	200
	按获奖人次

	
	团队体育道德风尚奖
	2000
	奖励全队教练员、运动员


五、本办法未涉及的奖项和相关事宜，由体育学院参照以上条款执行。

六、本办法执行时由体育学院负责审核，报主管校领导审批。

七、本办法自2020年11月17日校长办公会议通过之日起执行，由体育学院负责解释。


  抄送：董事会、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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